附件
[bookmark: _GoBack]武汉市市级农业龙头企业认定和监测评分标准
	企业类型
	农产品生产企业
	农产品加工企业
	农产品流通企业
	休闲农业企业
	农业社会化服务及其他涉农企业

	企业组织形式（5分）
	在武汉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涉农企业得5分，达不到的不计分。

	涉农业务占比（15分）
	涉农业务收入（交易额）占企业总收入（交易额）60%（含）以上的计15分，达不到的不计分。

	企业规模
（20分）

	总资产
	达到1000万元计7分，达不到不计分。
	达到2000万元计7分，达不到不计分。
	批发市场达到4000万元、流通企业达到2000万元、电商企业达到1000万元计10分，达不到不计分。
	达到1000万元计7分，达不到不计分。
	达到1000万元计7分，达不到不计分。

	
	固定资产
	达到500万元计6分，达不到不计分。
	达到1000万元计6分，达不到不计分。
	/
	达到500万元计6分，达不到不计分。
	达到500万元计6分，达不到不计分。

	
	年销售
	达到2000万元计7分，达不到不计分。
	达到3000万元计7分，达不到不计分。
	批发市场达到10亿元、流通企业达到1亿元、电商企业达到5000万元计10分，达不到不计分。
	达到2000万元计7分，达不到不计分。
	达到2000万元计7分，达不到不计分。

	企业信用与负债（20分）
	近2年内无不良信用记录计10分；不欠税计5分；资产负债率低于70%（高于70%但能提供企业处在投资扩产期、重大项目实施期相关证明材料的）计5分，否则不计分。

	企业带动能力（20分）
	带动农户1500户（含）以上的计20分，达不到的不计分。（农产品批发市场和社会化服务企业不做要求）

	企业产品竞争力（20分）
	有注册商标和品牌的计5分，获得相关管理或质量安全认证的计10分，2年内未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计5分，以上每项达不到的单项不计分。

	加分项（20分）
	1、在吸纳和转移农村劳动力方面表现突出，获得区级（含）以上政府部门表彰的加3分。
2、在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、维护市场价格稳定方面表现突出，获得区级（含）以上政府部门表彰的加3分。
3、被评定为农业农村部蔬菜（水果）标准园的加2分。
4、被评为3A级（含）以上旅游景区的加2分。
5、获得著（驰）名商标证书、省名牌产品证书、有机食品证书、绿色食品证书、农产品原产地证明、地理标志产品证书的加3分。
6、参与制定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或团体标准的加4分。
7、获批国家、省、市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，或有发明专利证书的加3分。


备注：本办法所述“农业社会化服务及其他涉农企业”包括农业信息服务、农业科技研发（推广）、农业资源保护与综合利用、农机制造（服务）、种子种苗繁育推广、屠宰服务、动物卫生医疗、无害化处理、品牌运营等领域的企业。
